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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纸硬币自助兑换设备指供我行客户（社会公众）自助完成纸币兑换硬币和硬币兑换纸币、以小额现金自助兑换为主的设备。服务供应商负责将纸硬币自助兑换设备接入“广东省纸硬币自助兑换智能管理系统”，为我行提供纸硬币自助兑换设备清机、加钞及维护等运维服务。
二、服务团队
服务供应商应建立项目管理团队，指定人员统筹组织纸硬币自助兑换机运维工作和风险控制；实施现金清分作业人员应具备监管规定的反假货币资质及能力，确保设备对外付出现金符合流通规定。
三、服务质量要求
1.服务供应商应具有合法的资质为我行提供纸硬币自助兑换设备清机加钞、自助设备维护等服务，按照约定的“外包的基本内容、外包的服务要求”等，严格组织操作行为、承担操作风险。
2.服务供应商应接受公检法和业务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及当地分支机构的检查和监督，且必须全力配合。
3.服务供应商应接受我行授权代表在无事先通知的正常工作时间内，在办理完服务供应商规定的身份认证程序后进入服务供应商的工作区域，跟踪检查我行外包给服务供应商的各项业务，服务供应商有全程配合我行检查的义务。
4.对于我行的敏感信息，服务供应商应尽量控制内部知情范围，除责任岗位以外的人员必须封锁信息，并制定保密管理办法、与员工签订保管责任书。定期对员工进行保密教育。
四、服务数量要求
全省20个地市（不含深圳）共有137台设备运行，具体数量以实际运行数量为准。
五、服务供应安排
1.服务供应商应全年（包括双休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为我行提供运维服务，我行网点不对外营业的情况除外。
2.服务供应商应通过“广东省纸硬币自助兑换智能管理系统”监测纸硬币兑换机的实时运行状态，根据设备“缺钞”“缺币”“暂停服务”及“离线中”等状态，主动前往设备所在地进行清机加钞和维护，主动最大限度地消除不良影响。如我行有临时或紧急清机加钞、设备维护服务按以下标准执行：
（1）清机加钞服务响应时间：如果服务供应商接到我行清机加钞通知，12点之前的当天完成清机加钞，12点之后的次日12点前完成清机加钞；
（2）维护服务响应时间：服务供应商接到设备故障、安全报警等临时性应急服务，12点前的当天完成处理，12点后的次日12点前完成处理；
（3）紧急清机加钞或维护服务：如我行12点后提出的服务需求，要求服务供应商当天安排车辆及人员到达现场并满足条件的，视为紧急清机加钞或维护服务。我行需通过双方认可的安全方式（传真、邮件、业务系统等）将需求报送服务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应与我行就服务需求处理安排达成一致。
3.耗材更换。每次清机加钞服务后，检查同一地点的所有自助设备各类耗材是否充足，根据日常工作经验，在临界点及时补充各类耗材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设备耗材由供应商负责提供。
4.纸硬币兑换设备中的加钞资金（纸币和硬币）由供应商垫资，与我行无账务关联。供应商对硬币自循环设备内的资金自行购买现金险。
5.上线运维的纸硬币自助兑换设备在线率（每月对公众提供正常服务时间/每月网点营业总时间）应不低于90%，在线率每低于1个百分点，从当月服务费用中扣减1%作为违约金。
6.假币、伪钞处理要求。客户在正常使用设备过程中，发现兑出的硬币或纸钞有伪币或假钞情况的，经核实后，因服务供应商原因造成的由服务供应商进行1:1赔付，如给我行造成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声誉、经济损失等），服务供应商应赔偿我行相应损失。
7.因供应商设备运行监测、清机加钞或维护不及时等，导致客户投诉的，供应商应积极协助我行响应、满足客户诉求，如给我行造成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声誉、经济损失等），供应商应赔偿我行相应损失。
8.服务期间，供应商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限响应我行的故障报告、未按约定时限到达故障现场或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因我行及其网点原因造成的除外），供应商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及进行整改,情况严重的应按向我行支付违约金。
9.业务运行报告要求。服务供应商按月度、半年度向我行提供业务运行报告。
六、款项支付要求
1.供应商服务价款和价外费用均为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
2.供应商依法开具足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每月第5个工作日前凭发票及与我行确认后的服务情况明细清单收取上月服务费。
七、售后服务要求
保证“纸硬币自助兑换智能管理系统”的稳定运行，并通过系统为我行提供及时、准确的纸硬币自助兑换设备运行、硬币兑换情况及相关统计报表。
八、其他要求
无


